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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流動性及國際集體勞務公約
＊

庇樂＊ ＊

在勞動法範疇上，國際勞務關係旨在研究企業及勞工的跨境流動性所引起的特

殊問題，儘管勞動力的流動性並非同類現象，但我們也需關注這個問題。此外，還

需特別留意資金流動性，因為國際企業在外地投資建立分公司和混合企業，很多時

候甚至掌管獲其投資的企業，並且派員前往當地進行管理或發展新投資，以及參與

國際組織和／或國際策略。

上述的情況可能會導致勞務關係出現糾紛。

眾所周知，國際勞務合同具有獨有的法律特性，涵蓋與勞工的流動性或出國有

關的整體權利和義務，當然，這是為了使到有關合同適用於每種情況。國際勞務合

同中的一些條款是集體公約所強加的，此外便純綷是當事人所提出的。

儘管如此，眾所周知，勞動法對出國勞工的保護較少。國際勞務合同的規定一

般源自國際企業或國際集團的規章，對國際流動性方面而言，是權利和義務的一個

新增來源。

集體公約本身很少注意這些情況，即使留意，也不是很全面。

集體公約可作為法律糾紛中的“當事人”的規則（客觀法規則）。因為勞務

關係受到法律和集體公約規範，故此，國際勞務關係同時突顯法律問題和有關的

集體公約。

勞動法以國家法律（行政途徑）及職業法為依歸，而職業法乃根據集體公約而

形成。

因此，在決定何種法律適用於國際勞務關係時，需同時考慮集體公約和國家法

律規則。

＊一九九 七年二月 廿一日， 在澳門司 法官培訓 中心所發 表的講詞 的修訂本 。

＊＊前勞工暨就業司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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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關係與市場全球化

面對經濟全球化，社會夥伴開始制定出一些超越領土界限，多國適用的國際集

體公約。此情況下，作為國家勞務關係的共同立法人的社會夥伴，超越協議的傳統

範圍。然而，所有這些仍處於萌芽階段，而其所突顯的需求空間幾乎完全取決於未

來環境。

若想展望不久的將來，我們會問，在國際集體公約制定的過程中，將會投入哪

些動力？有關動力必須具有一些特點。

首先，國際集體公約取決於國際職業關係的狀況。然而，國際集體公約並非只

依靠一些事實數據。

國際集體公約的法律概念取決於一些說明和解釋集體勞務公約中非常特殊的法

律行為的理念的重要性。儘管如此，這個近似解釋並不能充分體現國際集體公約的

概念，因此我們必須嘗試徹底了解它。成文法仍未定出實踐國際集體公約的方案，

但已着手工作。

一直以來，確認國際集體公約所採用的方法有三個：第一個方法是透過國際法

例的途徑去確認國際集體公約；第二是透過一些國際條約；最後是落實國際合同。

我們可從國際法例中找到其中一項較有力的依據（法律依據）。隨之而來的一

種自然傾向是，國際集體公約維護公法，就好像賦予公法一個印信一樣，使其可以

作出公共當局的行為（然而，不要忘記的是，就勞務合同方面來說，葡萄牙司法見

解經常提及私法合同，當中，國際集體公約亦可被理解為國際私法合同）。

主要問題是要知道國際集體公約能否“重遇”成文法給予內部協定的“主要指

引”。對此提出很多疑問：國際法是否一個變動因素？集體公約所建立的國際規

則，能否與應採納有關規則的國家的內部法律協調？國際職業關係制度是否有足夠

的動力，以使國際集體公約制度化？除非有更好的意見，否則將由社會數據來決定

有關執行。集體公約源自談判，而談判則取決於社會夥伴；在此情況下，國際社會

夥伴是談判的參考基礎。若要有談判，應有談判理由才成。在國際公約方面來說，

談判具有國際性，而談判理由亦需具有國際性。在社會學語言中，這一整體的見解

稱為國際層面的職業關係制度。在相互依賴的階段中，有關制度是否早已制度化？

一個基本否定的答案使我們意識到，還欠缺使之實現的必要基本建設。

甚至可以總結出，倘沒有使之實現的必要先決條件，國際集體公約難以得見

天日。

猶幸答案並非完全是否定的。眾所周知，集體公約的社會勞動條件逐漸增多是

一個爭議性問題。然而，毫無疑問，現正努力爭取進行國際集體談判。

目前我們處於何種狀況？各方持有不同的意見，一方予以否定，而另一方則

肯定。

最後，倘談判本身並沒有理由、倘沒有促使談判的工會糾紛和不滿行動這些直

接因素，以及最大的原因是，倘沒有談判目標，那麼，有沒有談判者已不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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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工會運動

缺乏談判者是談判減少的首要因素。在工人方面來說，缺乏談判公約的對手，

很難想像得到一場沒有對手的談判。這令人想起柯奈的著名詩句：“沒有敵人戰爭

也就結束”。另一方面，有時候，若社會糾紛涉及國際範疇，那麼，事實說明這是

一個例外的情況；就算有談判對手，就國際問題而進行國際談判是不尋常的。若屬

國際糾紛，這並不表示有關糾紛涉及國際問題。

工會能在國家層面上運用其參與的方法和方式，但在國際層面上則不能。有一

些國際聯盟：世界工會聯盟、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和世界勞工聯合會。國家的主要

工會並非孤立的，它們定期參與一些聚集思想接近的國家工會的國際會議。

因此可以說，國際工會運動分為三大種類和趨勢：世界工會聯盟包括一些共產

主義思想的工會；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正如其名所指，是一反共產主義的聯合會，

集合西方國家的一些非革命性的主要工會；最後，世界勞工聯合會為前國際基督徒

工會聯合會的新面孔，鑒於其會員人數，所起影響力最少。儘管存有一些國際工會

組織，但這些世界協會的權力非常有限。對於一些國家工會組織，其權力和權限非

常薄弱，甚或無用。這些世界性協會較像真正的國際論壇、交流意見和討論的地

方，但仍未能成為推動集體談判的有組織動力。

就參與國際勞工組織方面而言，工會的首要任務是代表有關國家，而不是代表

國際勞工運動。

怎樣解釋這個說法？最低限度的中央集權是真正的“必要條件”以確保國際工

會運動能更有效地進行，以及建立一個真正的工會反對勢力以抵抗資本的日益國際

化—— 工會在國際層面上，建立一個真正的統一決策系統是很重要的，以便在面對

任何利益衝突時，能以全面的方式去安排和協調有關行動。國際實況顯示出，爭取

權益的糾紛很少直接與職業投訴有關。大型的團結工會運動只出現在一些重大及罕

見的關乎世界或國際利益的嚴重政治事件上，並且幾乎可以說，從未發生在社會職

業性質的問題上。

綜合來說，我們可以斷言，工會仍未能在國際集體談判上起作用，而且也未為

此而作準備。譬如，倘我們把國際罷工視作一個特殊現象，這將會成為更有力的否

定論據。

然而，當然有人會認為事情並非這樣。對於這些人來說，有關的否定論據已過

時，因為它們是以一些今天已不復見的職業關係情況為依據，而否定主義者也忽略

了演變的一些新跡象。

沉重和陳舊的世界工會機器正被一些規模較小和更具效率的組織所取替，這讓

人聯想到，將會出現一場準備更充足，並直接爭取權益的國際工會運動。國際糾紛

是有原因的……甚至愈益明顯的是，某些談判的目的確實是國際性的，並且只能在

國際層面上解決。

主觀因素（工會組織及其行動）以及客觀因素（爭取國際權益的行動）促使國

際集體公約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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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新工會運動希望逐漸改革國際核心及發展國際職業聯合會的活動。

譬如歐共體愈來愈需要一個龐大的各種職業間的工會核心，因為回應跨國企業勢力

有賴國際職業聯合會的努力。

一九七三年，歐洲出現一個跡象，就是不斷進行革新，促使歐洲工會聯合會的

成立。

歐洲工會聯合會已在具有世界號召力的國際工會運動的期望中誕生，它不但吸

納了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的成員，還吸納了其他傾向的工會，因為歐洲工會聯合會

希望成為一所公開聯盟，而非思想聯盟；而且，它是一所歐洲組織，而不是共同體

組織。

然而，湧現更多的運動，目的為激發一場具影響力、參與性及行動性的工會運

動，以建立真正的反對勢力來抵抗跨國企業。組織並鞏固國際工會運動，因為意識

到，若要恰當地回應跨國資本壓力的話，就不能在思想鬥爭中落敗。

而有關的需要使社會夥伴生出一個念頭，就是必須進行一場國際集體談判。

然而，譬如是否因為欠缺國際支持文本，因而抹殺了國際集體公約成為歐洲法

律的可能性？有些人認為，沒有理由會有這樣的想法，因為現時存有一些文本，如

在歐洲委員會中的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甚或羅馬條約。

一些作者相信，國際集體公約必須引用國際勞工組織的第八十七號及第九十八

號公約，作為國際公約的法律依據。

眾所周知，一九四八年的第八十七號公約涉及工會自由和工會權利的保護，並

確認建立工會組織的權利及進行工會活動的自由和權利，而且還提到，工會組織應

有參加國際組織的權利。因此，一些作者推測，朝着第八十七號公約的方向前進，

便可組織國際工會運動；假使沒有第八十七號公約，國際集體公約純綷只是烏托邦

而已。

譬如，由於第八十七號公約得到所有歐洲聯盟國家的確認，故此，在歐洲聯盟

的範圍內，不能阻礙國際工會運動的發展。

第九十八號公約旨在確保進行集體談判的權利。除了荷蘭以外，所有的歐洲聯

盟國家已確認有關公約，因此，其國際性是不容置疑的。

另一方面，羅馬條約顯得不夠清晰，只在第一百一十二條中提到，集體談判是

歐洲委員會所應促進的國與國之間的其中一個合作範疇。

羅馬條約中沒有任何的條文可明確作為歐洲集體公約的依據。

歐洲社會憲章的第五條和第六條確保工會自由和集體談判，但僅提供上述國際

勞工組織公約中已提到的保障而已。倘我們分析世界人權宣言甚或歐洲人權公約

時，可發現相同的情況。

從上述一切可推斷出，在國際法中，不論是國際性質，還是區域性質的規定，

對於作為國際集體公約的有力支持，理由都不夠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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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種看法並非沒有引起爭議的。我們認為，儘管國際勞工組織的規定支

持國際工會運動，但並不支持國際集體談判。然而，承認國際工會運動不等於承認

談判和國際集體公約嗎？若非這樣，就好像把在國際上落實工會運動這個送上門的

機會，一下子拋出窗外一樣，因為若阻止國際集體談判實現的話，工會運動將失去

目標。

故此，承認國際工會運動也暗示着承認國際集體談判的可能性。然而，其他人

認為，不可因此而說工會運動和集體公約談判國際化程序的發展是非法的。

假若認為羅馬條約的第一百一十八條不能作為支持歐洲集體公約的直接依據的

話，那麼，對於在勞動共同市場和經濟聯盟中短期內未能實現國際集體談判又有何

看法？

另一方面，第一百一十八條並不排除把共同體法律作為依據，特別是就此方面

制定一個源自公約的文本的可能性，當然亦不排除成員國透過多邊協議相互同意制

定歐洲集體公約的可能性。

至於國際勞工組織，第九十一號建議書彷如其最有力的依據，有關建議書透過

合同或立法途徑去規範集體談判。但現時公約的合同性質只有合同效力，而沒有規

範效力。若一項由國際規定使之生效的國際協議只具合同效力，那麼，國家公約應

保障其規範效力，並需有一些規定去迫使當事國在國家層面上接受具國際聯繫的

效力 。

本人持有不同的想法，並希望提醒那些支持有關論點的人士，第九十一號建議

書根本沒有改變，換言之，它沒有強制性效力，而且不能約束國家。

所有這些讓我們聯想到，集體公約的共同體法律的概念為這些論點提供法律依

據，並為其制定一個獨有的制度，儘管如此，在歐洲聯盟內，它還沒佔有地位。雖

然有一股勢力（國際規模的企業）可改變遊戲規則，但對於將來實現有關公約，目

前仍沒有明顯跡象。國際企業的集體公約是一種重要手段，透過有關手段可規範及

解決困擾有關企業的勞工的某些社會問題。另一方面，認識這些企業的所在國家的

現行勞動法，可迫使企業負責人去了解現行的勞動法。

一些數據顯示出，儘管落實集體勞務公約存有困難，但國際勞動法將逐步取得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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